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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

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

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困难群众雪中送炭。2006年12

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对此也都提出了明

确要求。今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近日，记者就建立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关问题，与民政部部长李学举、中共江西省新余市

委书记汪德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张秀兰、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东星村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陈清泉进行

了对话。 

  解决民生问题的重大举措 

  记者：请简要介绍一下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的关注是怎样进入

国家政策视野的。 



  李学举：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特别是城乡困难

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作为大事来抓，近年来出台政策措施之多、工作力

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城乡仍有部分群

众生活比较困难，特别是农村还有部分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如何把

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解决好，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一项

突出任务。 

  张秀兰：长期以来，"五保"供养制度是我国农村唯一的社会福利制

度，绝大多数农民没有任何公共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安排。目前，在城

市已经形成了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基本保障网和以最低生活保障为

主的社会救助网。而在农村，尽管开发式扶贫投入的资金大幅度增加，

但还是难以完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同时，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障工作举

步维艰，传统的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也大为削弱。因此，建立农村社会

保障救助体系，为农村人口构建最后的安全网，以实现社会公平，十分

必要，迫在眉睫。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相

关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

深刻：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不仅是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而且是

关系我国改革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 

  记者：可不可以说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继全面取消

农业税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 

  李学举：完全可以。在总结以往做法和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继全面

取消农业税等重大惠农政策之后，中央作出了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的重大决策，目的在于通过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

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以下简称"农村低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解决民生问题

的高度重视，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制度

建设，是逐步消除贫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加

强"三农"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惠农政策。我们要

站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站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这一决策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

义。 

  汪德和：农村低保是政府直接对困难群众给予"兜底"式定期救助，

可以快速、稳定地解决这部分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低保制度是社会救

助体系的重要一环，是保障广大农村困难群众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早

建立早得益。新余是江西省最早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两个试点城市之

一。我们的低保试点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可和拥

护，不仅试点的乡镇和贫困群众一致叫好，而且未列入试点的乡镇也强

烈要求加入进来。这说明，这项制度有利于解决农村困难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一项得民意、暖民心的德政工程。 

  把这项利民惠民的大事办好办实 



 

  记者：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是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德政善举。

那么，怎样才能把这项利民惠民的大事办好办实？ 

  李学举：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标志着我们在实现中华儿女千百年来

追求的"人人无饥寒"梦想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对历史和现实高度负

责的态度，切实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在全

国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总体目标是：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纳入保障范围，稳定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今年的工作

任务是：在农村全面建立低保制度，并确保在年内将最低生活保障金发

放到户。到今年6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都已经对建立农村低保

制度进行了部署，涉及保障对象2068万人。目前，财政部和民政部已制

定中央补助资金的分配方案，今年中央财政安排的30亿农村低保补助资

金也全部下发到地方。 

  记者：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是

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的关键环节在哪里？ 

  李学举：按照《通知》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着力抓好以下四个

环节：一是科学制定低保标准，二是合理确定对象范围，三是着力规范

政策操作，四是从严监管低保资金。需要强调的是，低保资金是困难群

众的"救命钱"，必须严格管理，确保每一分钱都能发到低保对象手中。

地方政府要将低保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及时、足额拨付到位。《通

知》明确要求，农村低保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严

禁挤占挪用。 

  记者：如何使低保资金分配得公平公正，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好的措施和办法？     

  李学举：农村低保制度群众关心、社会关注，其实施效果直接关系

广大农村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因而要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实

行阳光操作，做到低保政策、低保对象、低保标准、低保水平四公开，

并接受社会监督。在实际工作中，还要定期审核低保对象家庭的经济状

况，督促困难程度缓解且收入水平已在低保线以上的家庭及时退出低

保，切实做到"低保对象有进有出，补助水平有升有降"。《通知》明确

规定了农村低保标准要随着当地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适时进行调整。在这方面，一些省市已经形成了一些很好的经验和做

法，如江西省的"动态管理、分类施保"就取得了明显效果。 

  汪德和：把低保对象的范围严格控制住了，就卡住了出问题的源

头。由于每年都有新增和退出的救助对象，我们注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的情况，搞好动态管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严格界定低保对象的范

围，科学制定农村家庭收入核算办法，对有劳动能力但由于好逸恶劳而

造成贫困和有能力安排子女择校就读、子女在义务教育期间进入高于国

 



家义务教育收费标准学校就读等七类家庭，不予办理农村低保。我们还

将探索建立救助资金自然增长机制，适时提高保障标准、扩大保障范

围，真正做到"应保尽保"。 

  有效实施农村低保制度的关键在基层 

  记者：如何确保农村低保制度的有效实施？ 

  李学举：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实

施，基层是最关键的环节。农村低保的基层部门和组织承担着逐村逐户

调查以及审核、审批、发放、动态管理等一系列重要工作，直接面对千

千万万的困难群众，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农村低保能

否真正取得成效，最后要看基层这"临门一脚"。正因为如此，党中央、

国务院一再强调重视基层、夯实基础。  

  汪德和：新余市实施农村低保制度，坚持从低标准起步，注重建章

立制，严格执行"规矩"。按规定，年人均收入低于720元的家庭才能享

受低保。我们摸索出了一套比较科学的审核村民收入的方法，即"一

看、二访、三评、四定"，有效解决了对村民收入准确审核的问题。比

如，在试点乡洋江，成立由乡村干部、村民代表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申

请农村低保的家庭上门逐项进行家庭收入调查。经过3次张榜公示后，

无异议的农户才最终被确定为农村低保对象。为确保"阳光操作"，对一

些争议较大的问题，邀请部分村民代表、人大代表等进行评议。2006年

以来，新余市两次调整保障标准、提高救助水平，市、县区两级财政为

此每年增加了1000万元支出。到2007年初，全市列入保障范围的农村低

保对象达12702户、24341人。从实际效果看，我们比较成功地将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延伸到全市农村，并实现了最低生活保障金100%发放到农村

困难群众手中。 

  陈清泉：农村低保是深得民心的"国家福利"。2002年，福建省委、

省政府出台政策，对全省农村年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的困难户，补足

1000元。也就是说，农村低保标准为1000元。今年，莆田市委、市政府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情况，再次提高了农村低保保障标

准――由1000元提高到1200元，同时扩大了保障范围。目前，东星村享

受低保的家庭为18户、38人，低保户领到的保障金也有了增加。 

  以低保制度为核心建立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记者：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是否意味着要取代农村其他社会救助制

度？ 

  李学举：不是。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不仅不是以之取代农村其他社

会救助制度，而且要使之与扶贫开发、促进就业以及其他农村社会保障

政策、生活补助措施相衔接，坚持政府救助与家庭赡养扶养、社会互

助、个人自立相结合，鼓励和支持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生产自救、脱



贫致富。 

  汪德和：在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同时，要多管齐下，完善社会救助

制度体系。新余市积极实施农村"敬老工程"，提高"五保"对象集中供养

率，对一些因特殊原因不愿或不宜入住敬老院、福利院的供养对象实

行"户院挂钩"；实行城乡无差别义务教育，提高农村教师生活待遇，农

村教师月人均增加生活补贴250元，缩小了城乡教师收入差距；把实施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当作一项民心工程来抓，让农民群众看得

了病、看得起病；打破城乡就业差别格局，实行城乡无差别就业政策；

免费对农民进行培训，鼓励农民自主就业，每年培训农民4万到5万人

次。现在，新余市已经建立起覆盖城乡和不分所有制形式、用工形式、

就业方式的社会救助体系，全市社会化管理服务网络覆盖率达100％。 

  张秀兰：新余市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努力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农

村社会救助体系。这个体系以低保制度为核心，包括农村"五保"制度、

医疗救助、灾害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各个方面。在实际操作

中，低保制度和各项社会救助制度还要与农村扶贫项目相互配合、相互

补充，从而形成一个健全、有效的农村社会救助网络，切实解决农村贫

困家庭的各种困难。将来条件成熟后，还可以将农村扶贫项目、农村合

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险等都纳入到统一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 

  陈清泉：我们村自2005年开始实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村民们每年

只要交10元钱，就可实现看病无忧。但对有些低保户来说，拿出这10元

钱也不容易。因此，村里通过采取医疗救助的办法，替所有低保户交了

合作医疗的10元钱，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带来的实惠。村里除

了让低保对象领到保障金，还尽力给予他们多方关照。几位村干部分别

挂钩服务"低保户"，保证随叫随到，把实事做到人、好事做到家。享受

低保后，困难户见到我这个村支部书记，都会问声好，聊起来都说国家

政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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